附件
《南方区域“两个细则”（2017版）优化
调整事项》
（征求意见稿）
一、《南方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2017版）》优化调整事项
（一）完善黑启动考核管理时限
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修改为：
“（二）因电厂自身原因不具备黑启动能力或试验不合格时，发电厂应立即报告所属电力调度机构。在黑启动协议有效期内，机组无法提供黑启动服务期间，每月按黑启动服务能力补偿标准R6×2进行考核，直至机组通过黑启动试验并具备黑启动能力为止。
（三）电力调度机构检查发现机组不具备黑启动能力，而发电厂未报告电力调度机构的，每次按黑启动服务能力补偿标准R6×10对发电厂进行考核。在黑启动协议有效期内，机组无法提供黑启动服务期间，每月按黑启动服务能力补偿标准R6×2对发电厂进行考核，直至机组通过黑启动试验具备黑启动能力为止。”
（二）调整和完善非计划停运有关条款
1.第二十九条第一段后增加：“机组实际并网时间较调度要求时间延迟超过4小时、少于24小时的定为机组并网不及时并纳入非计划停运考核，以日前计划安排的并网时间至实际并网时间计为机组非计划停运时间。若值班调度员结合系统实际运行需要推迟机组并网，则以调整后的调度指令并网时间至实际并网时间计为机组非计划停运时间。”
“机组非计划检修定义及有关情况处理办法：
（1） 发电企业所有的计划停机检修工作均需要纳入经调度机构批准的电网月度检修计划，因电厂自身原因导致的月度计划覆盖效力范围以外的停机检修和计划检修延期一律按非计划检修处理。机组发生非计划检修的停运时间至机组检修完毕向调度报告恢复备用的时间计为非计划停运时间。
（二）对于跨月的非计划停运，仅统计当月的非计划停运时间，非停次数按非停起始时间所在月份计算，次月不作重复统计。
（三）对于跳闸后转临修的机组，一律按非计划检修统计，计为一次非停，开始时间为实际停机时间。”
“缺燃料停运的考核统计：
（一）燃煤电厂缺燃料停运统计处于电煤红色、黄色预警生效期且未并网发电的时段（机组检修除外）纳入非停考核统计。生物质电厂因燃料供应不足无法按调度要求并网发电的停机时间纳入非停考核统计。
（二）燃气、燃油电厂缺燃料停运情况根据电厂申报的缺燃料单统计，对于申报不可用且不在检修状态、或申报可用但实际未能按调度要求并网发电的时段，按照两班制运行（13小时/日）计算非停时间。连续缺燃料停运记 1 次非停。
（三）对于区域刚性缺煤、运煤或输气通道受限、上游供气公司事故、煤矿事故等非电厂自身原因造成可用燃料供应不足而无法按调度要求并网发电的时段，由有关发电企业提出免考申请，相关省（区）政府部门或能源监管机构出具审核意见后，可免予非计划停运考核。”
2.第三十条中非计划停运每月考核电量计算公式修改为：
“
其中，为当月非计划停运考核电量，[image: ]为被考核机组额定容量，为机组当月发生临时停运的次数，当月当次临时停运时间，为机组当月等效停运时间。每月机组临时停运时间在20小时（燃气、燃油机组40小时）之内的免于考核，当月当次纳入考核的实际临时停运时间和当月纳入考核的等效停运时间各以300小时封顶。对于恶意非计划停运情况，经查实每次额外考核100万千瓦时电量。”
3.第三十条最后增加：“对调度机构下达开机计划后（含调用测试）确认无法并网，或实际并网时间较调度要求时间延迟超过24小时的备用状态机组纳入非计划停运考核，其中调度计划并网时间计为非计划停运开始时间、电厂向调度报告恢复备用的时间计为非计划停运结束时间，并按照上述时长的3倍计算非计划停运考核电量。”
4. 第三十一条最后增加：“（四）经调度机构批准的或因不可抗原因造成的计划检修延期。”
（三）完善一次调频考核有关条款
1.第三十二条中第（一）款最后增加：
“受云南异步联网影响，为确保电网频率稳定，云南电网内部分水电机组调速器参数有所调整，此类机组一次调频考核如下：
1.根据系统频率波动频次及频差大小，分小扰动和大扰动分别进行考核，频差界限取0.06Hz。
2.对小扰动，在一次调频评价考核周期内，仅考核一次调频实际出力变化量与系统频率偏差数值的正负号是否匹配，若高频减出力或低频增出力，则记为合格。
3.对大扰动，采用分段考核方式：
（1）以2分钟为一个考核时段。系统频率超出一次调频死区30秒内，若实际出力变化量与系统频率偏差数值的正负号相反（高频减出力或低频增出力）且一次调频实际动作的积分电量与理论动作积分电量的比值大于30%统计为合格。
（2）以2分钟为一个考核时段。系统频率超出一次调频死区1分钟内，若实际出力变化量与系统频率偏差数值的正负号相反（高频减出力或低频增出力）且一次调频实际动作的积分电量与理论动作积分电量的比值大于50%统计为合格。
（3）以2分钟为一个考核时段。系统频率超出一次调频死区120秒内，若实际出力变化量与系统频率偏差数值的正负号相反（高频减出力或低频增出力）且一次调频实际动作的积分电量与理论动作积分电量的比值大于80%统计为合格。
（4）以上三种均不满足则统计为不合格。
4.直流孤岛运行期间，送端孤岛内机组一次调频免于考核。”
2.第三十二条中第（七）款最后增加：“14.核电机组在堆芯功率达到或超过100%时，系统频率低需要增负荷造成的考核。”
（四）完善燃料管理考核有关条款
第四十四条最后增加：“对于区域刚性缺煤、运煤通道受限、煤矿事故等非电厂自身原因造成可用燃料低于规定要求，由有关发电企业在停机后或未停机次月10个工作日内提出免考申请，相关省（区）政府部门或能源监管机构出具审核意见后免于燃料考核。”
（五）完善水轮机振动区整改情况考核有关条款
第四十五条最后增加：“水轮机振动区因不满足水轮机设计标准进行整改后，仍不能满足国标、行标要求的，可由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证明后向能源监管机构申请豁免考核。”
（六）调整监督与管理部分条款时间节点
1.第一百零五条修改为：“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不晚于8日起，在两个细则技术支持系统向所属调管并网发电厂披露上月并网运行考核的明细结果。电厂登录系统进行核对，如存在异议，原则应在当月11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含考核豁免）申请。电力调度机构原则上应在当月20日前完成复核并予以答复。电力调度机构应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和及时，应保存并网运行考核数据至少两年。”
2.第一百零六条修改为：“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23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所有并网电厂（含其他调度机构委托披露的电厂）披露所有机组上月并网运行管理的统计数据（含考核电量和分摊金额）。并网发电厂对电力调度机构披露的上月考核电量和分摊金额计算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每月信息披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所属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电力调度机构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予以答复。并网发电厂经与电力调度机构协商后仍有争议，可以向电力监管机构提出申诉。”
3.第一百零七条修改为：“电网企业和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并网运行考核情况明细清单（含争议情况）报送能源监管机构，经能源监管机构审批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由电网企业向各结算方出具结算凭据。”
二、《南方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17版）》优化调整事项
（一）调整和完善旋转备用补偿有关条款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火力发电机组及核电机组旋转备用服务供应量定义为：当发电机组实际出力低于发电厂申报的最高可调出力时，最高可调出力减去机组实际出力的差值在旋转备用时段内的积分。实际有偿旋转备用补偿总金额根据调度机构每个时段安排的系统旋转备用下限和补偿标准R4（元/兆瓦时）计算得到，再按各电厂旋转备用服务供应量等比例分配。
当燃煤、生物质机组实际出力低于额定功率的50%时，额定功率50%以下的出力区间，纳入深度调峰补偿，额定功率50%至最高可调出力的出力区间，纳入旋转备用补偿；核电机组实际出力低于并网调度协议约定的正常调节出力下限时，并网调度协议约定值以下的出力区间，纳入深度调峰补偿的出力区间，并网调度协议约定值至最高可调出力的区间，纳入旋转备用补偿，两者不叠加计算。非电厂原因造成机组最高可调出力下降的，其最高可调出力按额定功率计算。”
（二）细化黑启动补偿管理要求
1.第二十七条最后增加：“机组处于计划检修、非计划停运等无法提供黑启动辅助服务时，对相应时段（以小时为单位）的黑启动补偿费用予以减扣。”
2.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当指定提供黑启动（含FCB）服务的并网发电机组无法满足技术协议约定指标要求、未按时进行黑启动机组自检、未由具备国家认证资质机构开展试验或黑启动试验不合格的，当月黑启动服务不予补偿，直至条件具备后的次月恢复补偿。”
（三）调整监督与管理部分条款时间节点
1.第四十四条修改为：“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不晚于8日起，在两个细则技术支持系统向所属调管并网发电厂披露辅助服务调用、交易、考核及补偿的明细结果。电厂登录系统进行核对，如存在异议，原则应在当月11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含补偿追加）申请。电力调度机构原则上应在当月20日前完成异议处理并予以答复。电力调度机构应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和及时，应保存辅助服务补偿数据至少两年。”
2.第四十五条修改为：“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23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所有并网电厂（含其他调度机构委托披露的电厂）披露所有机组上月辅助服务管理的统计数据（含补偿费用和分摊金额）。并网发电厂对电力调度机构披露的上月补偿费用和分摊金额计算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每月信息披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所属电力调度机构提出复核。电力调度机构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予以答复。并网发电厂经与电力调度机构协商后仍有争议，可以向电力监管机构提出申诉。”
3.第四十六条修改为：“电网企业和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并网运行考核情况明细清单（含争议情况）报送能源监管机构，经能源监管机构审批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由电网企业向各结算方出具结算凭据。”
（四）调整南方区域（除广东）部分辅助服务补偿标准
调整附件1中广西区、云南省、贵州省、海南省旋转备用、黑启动、冷备用补偿标准。具体调整标准见下表。


表1  南方区域辅助服务补偿调整表
	辅助服务补
偿标准类型
	细则中对应的符号
	单位
	广西区
	云南省
	贵州省
	海南省

	旋转备用补偿标准
	R4
	元/兆瓦时
	11
	
	6.6
	16.5

	深度调峰补偿标准
	3×R4
	元/兆瓦时
	33
	26.4
	
	49.5

	黑启动服务
能力补偿标准
	R6-1
	非FCB机组：万元/月/台
	30（火电）/3（水电）
	30（火电）/3（水电）
	30（火电）/3（水电）
	30（火电）/3（水电）

	
	R6-2
	FCB机组：万元/万千瓦/月
	1
	1
	1
	1

	冷备用补偿标准
	R8
	元/兆瓦时
	
	
	5
	


备注：其他未调整的按照原标准执行。
三、《南方区域风力发电场并网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17版）》优化调整事项
（一）完善风电场有功功率变化考核有关条款
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
“1.根据电力调度机构的指令调整有功功率时段。
2.因风速超出切出风速或因风速骤降而引起的。
3.因电网安全运行需要而进行的有功功率调整。
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风机故障停机而引起的。”
（二）完善风电场发电计划曲线考核有关条款
第十六条修改为：“电力调度机构在不可抗力或有危及电网安全稳定的情况下需要限制风电场出力的，应对限制出力原因做详细记录。风电场应严格执行电力调度机构下达的调度计划曲线（含实时调度曲线），在限制出力时段内，对风电场有功出力值（含储能装置实发电力）与调度计划曲线的偏差超过±1%（因风速超出切出风速，或风速骤降引起偏差超过-1%的除外）的部分按积分电量的2倍考核。”
（三）完善风电场风电功率预测考核有关条款
1.第十八条第（三）款第1条第（2）点改为：“风电场日预报准确率低于80%的，按以下公式考核。风电场日预报准确率按日进行统计、考核。

日准确率=（）×100%
日准确率考核电量=(80%-日准确率)×Cap×1（小时）
其中：PMi为i时刻的实际功率，PPi为i时刻的日预报值，Cap为风电场总装机容量，n=96为样本个数。”
2.第十八条第（三）款最后增加：“调度机构每月披露上月考核的明细结果时，向各风电场披露调度机构采集的功率预测考核数据（96点功率曲线）。”
四、《南方区域光伏电站并网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优化调整事项
（一）完善光伏电站有功功率变化考核有关条款
第十五条最后增加：
“1.根据电力调度机构的指令调整有功功率时段。
2.因电网安全运行需要而进行的。
3.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光伏组件受损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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